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行政处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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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法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行政处罚办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九届人民政府第13次常务会议通过，2001年3月21日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97号发布）
    第五条第一款：违反《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容环境卫生管理部门责令其纠正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可以并处警告、罚款：
    （一）随地吐痰、乱扔果皮纸屑、烟头等废弃物的，处以2元以上5元以下的罚款；随地便溺的，处以10元以上20元以下的罚款。
	乌苏市
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
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随地吐痰、便溺、乱扔果皮、纸屑和烟头等废弃物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bookmark: hmcheck_9969da4c17a5452fbb669e58997e2cd2]从住建局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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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法规】《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国务院101号令自1992年5月20日国务院第104次常务会议通过，1992年8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四条第二项：有下列行为之一者，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单位除责令其纠正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外，可以并处警告、罚款：（二）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以及树木上涂写、刻画或未经批准张挂、张贴宣传品等的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乱涂写、乱刻画、对未经批准张挂、张贴宣传品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bookmark: hmcheck_48100fc0c6984888bd9768f85b552923]从住建局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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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法规】《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国务院101号令自1992年5月20日国务院第104次常务会议通过，1992年8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四条第三项：有下列行为之一者，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单位除责令其纠正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外，可以并处警告、罚款：（三）在城市人民政府规定的主要街道的临街建筑物阳台和窗外堆放、吊挂有碍市容的物品。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乱堆放、吊挂物品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bookmark: hmcheck_1414ce79d3cd4e29a1870e6c26ca826f]从住建局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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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法规】《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国务院101号令自1992年5月20日国务院第104次常务会议通过，1992年8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四条第四项：有下列行为之一者，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单位除责令其纠正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外，可以并处警告、罚款：（四）不按规定时间、地点、方式，倾倒垃圾、粪便的。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乱倒垃圾、粪便、污水任意焚烧树叶或垃圾等废弃物、对任意焚烧树叶或垃圾等废弃物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bookmark: hmcheck_0545799d160f40d08bbaa0ecac45ea4e]从住建局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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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法规】《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国务院101号令自1992年5月20日国务院第104次常务会议通过，1992年8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四条第五项：有下列行为之一者，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单位除责令其纠正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外，可以并处警告、罚款：（五）不履行卫生责任区清扫保洁或不按规定清远、处理垃圾和粪便的。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不按规定要求完成卫生责任区清扫保洁和冰雪清除义务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bookmark: hmcheck_043a3f0d0a3b44119fc1b97d7b33d2b8]从住建局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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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法规】《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国务院101号令自1992年5月20日国务院第104次常务会议通过，1992年8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四条第七项：有下列行为之一者，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单位除责令其纠正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外，可以并处警告、罚款：（七）临街工地不设置护栏或者不做遮挡，停工场地不及时整理并做必要覆盖或者竣工后不及时清理和平整场地，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的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bookmark: hmcheck_e2b531f1ce654dc7801622fe5b6c11ec]负责县市区本级对临街工地不设置护墙、不做遮挡、工程竣工后不及时清理和平整场地、停工场地不及时整理并做必要覆盖、施工产生的污水、渣土不按规定处理、清运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bookmark: hmcheck_7c0e4f439bbf442cb481712aafe59f34]从住建局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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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法规】《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国务院101号令自1992年5月20日国务院第104次常务会议通过，1992年8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四条第六项：有下列行为之一者，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单位除责令其纠正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外，可以并处警告、罚款：（六）运输液体、散装货物不作密封、包扎、覆盖而造成泄漏、遗撒的。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运输液体、散装货物不作密封、包扎、覆盖而造成泄漏、遗撒的、机动车辆带泥在市区行驶污染城市道路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bookmark: hmcheck_5b1307a708854b7b97a025310cee73c7]从住建局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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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法规】《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国务院101号令自1992年5月20日国务院第104次常务会议通过，1992年8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五条：未经批准擅自饲养家禽家畜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单位，责令其限期处理或者予以没收，并可处以罚款。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未经批准擅自饲养家禽家畜或者未按规定实行笼养、圈养，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bookmark: hmcheck_7a1d8050d33a4027b570ce5a2abd9bd8]从住建局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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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法规】《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国务院101号令自1992年5月20日国务院第104次常务会议通过，1992年8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一项： 有下列行为之一者，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单位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清理、拆除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可处以罚款：（一）未经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擅自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影响市容的。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擅自设置户外广告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bookmark: hmcheck_e9b85a17f40d4da59378e2d6ddfefba6]从住建局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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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法规】《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国务院101号令自1992年5月20日国务院第104次常务会议通过，1992年8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二项：有下列行为之一者，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单位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清理、拆除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可处以罚款：（二）未经市容环境卫生管理部门批准，擅自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堆放物料、搭建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影响市容的。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擅自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堆放物料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bookmark: hmcheck_99bd575195094baf9685f2b85c281dfa]从住建局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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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法规】《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国务院101号令自1992年5月20日国务院第104次常务会议通过，1992年8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项：有下列行为之一者，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单位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清理、拆除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可处以罚款：（三）未经批准擅自拆除环境卫生设施或者未按批准的拆迁方案拆迁的。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bookmark: hmcheck_b233e9ef770b44d4b4d087020f9a330c]负责县市区本级对未经批准擅自拆除环境卫生设施、未按批准的拆迁方案拆迁环境卫生设施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bookmark: hmcheck_7e8acf269beb42b895664c5da1e41374]从住建局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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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bookmark: _GoBack]【法规】《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国务院101号令自1992年5月20日国务院第104次常务会议通过，1992年8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八条：损坏各类环境卫生设施及其附属设施的，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单位除责令其恢复原状外，可以并处罚款；盗窃、损坏各类环境卫生设施及其附属设施，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损坏环境卫生设施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bookmark: hmcheck_083a76cdb4ae44beb5287301d783970a]从住建局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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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法规】《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国务院101号令自1992年5月20日国务院第104次常务会议通过，1992年8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七条：凡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环境卫生标准的建筑物或者设施，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有关单位和个人限期改造或者拆除；逾期未改造或者未拆除的，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强制拆除，并可处以罚款。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建筑物和设施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bookmark: hmcheck_522a4f37c9cc4e8e808470ebab94c4a1]从住建局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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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法规】《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国务院198号令自1996年6月4日颁布，1996年10月1日起施行）
     第二十七条：城市道路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一）擅自占用或者挖掘城市道路。
     第四十二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或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以2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擅自占用城市道路、挖掘城市道路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bookmark: hmcheck_f3a1303193f449a28256e6339336a3ba]从住建局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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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法规】《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国务院198号令自1996年6月4日颁布，1996年10月1日起施行）
     第二十七条：城市道路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二）履带车、铁轮车或者超重、超高、超长车辆擅自在城市道路上行驶。
     第四十二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或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以2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履带车、铁轮车或者超重、超高、超长车辆擅自在城市道路（桥梁）上行驶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bookmark: hmcheck_c3e9dd6771a74856a56456fc11440677]从住建局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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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法规】《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国务院198号令自1996年6月4日颁布，1996年10月1日起施行）
    第二十七条：城市道路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三）机动车在桥梁或者非指定的城市道路上试刹车。
    第四十二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或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以2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机动车在桥梁或者非指定的城市道路上试刹车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bookmark: hmcheck_d12d23f5fc134d10a3e43b15a63441ff]从住建局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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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法规】《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国务院198号令自1996年6月4日颁布，1996年10月1日起施行）
    第二十七条：城市道路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四）擅自在城市道路上建设建筑物、构筑物。   
    第四十二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或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以2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擅自在城市道路上建设建筑物、构筑物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bookmark: hmcheck_e678ca2e121e45a1958b96fce806fac8]从住建局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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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法规】《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国务院198号令自1996年6月4日颁布，1996年10月1日起施行）
    第二十七条：城市道路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五）在桥梁上架设压力在4公斤/平方厘米（0.4兆帕）以上的煤气管道、10千伏以上的高压电力线和其他易燃易爆管线；   
    第四十二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或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以2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在桥梁上架设压力在4公斤/平方厘米（0.4兆帕）以上的煤气管道、10千伏以上的高压电力线和其他易燃易爆管线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与一体化在线政务平台比对后新增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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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法规】《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国务院198号令自1996年6月4日颁布，1996年10月1日起施行）
    第二十七条：城市道路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六）擅自在桥梁或者路灯设施上设置广告牌或者其他挂浮物。
   第四十二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或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以2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擅自在桥梁或者路灯设施上设置广告牌或者其他挂浮物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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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法规】《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国务院198号令自1996年6月4日颁布，1996年10月1日起施行）
    第二十七条：城市道路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七）其他损害、侵占城市道路的行为。
   第四十二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或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以2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其他损害、侵占城市道路的行为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与一体化在线政务平台比对后新增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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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法规】《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国务院198号令自1996年6月4日颁布，1996年10月1日起施行）
    第四十二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或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以2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39.40.41.42项法条内容处罚情况请补齐）（二）未在城市道路施工现场设置明显标志和安全防围设施的。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未在城市道路施工现场设置明显标志和安全防围设施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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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法规】《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国务院198号令自1996年6月4日颁布，1996年10月1日起施行）
    第四十二条第三项：（三）占用城市道路期满或者挖掘城市道路后，不及时清理现场的。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占用城市道路期满或者挖掘城市道路后不及时清理现场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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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法规】《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国务院198号令自1996年6月4日颁布，1996年10月1日起施行）
    第四十二条第四项：（四）依附于城市道路建设各种管线、杆线等设施，不按照规定办理批准手续的。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未经批准，依附于城市道路建设各种管线、杆线等设施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bookmark: hmcheck_abc9ffe7646648e8833ee22f13256425]从住建局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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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法规】《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国务院198号令自1996年6月4日颁布，1996年10月1日起施行）
    第四十二条第五项：（五）紧急抢修埋设在城市道路下的管线，不按照规定补办批准手续的。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抢修管线不按照规定补办批准手续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5.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bookmark: hmcheck_f6e2af3e772947e096c7db8927879384]从住建局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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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法规】《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国务院198号令自1996年6月4日颁布，1996年10月1日起施行）
    第四十二条第六项：（六）未按照批准的位置、面积、期限占用或者挖掘城市道路，或者需要移动位置、扩大面积、延长时间，未提前办理变更审批手续的。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未按照批准的位置、面积、期限占用或者挖掘城市道路，或者需要移动位置、扩大面积、延长时间，未提前办理变更手续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bookmark: hmcheck_e0af7a60486647a387b832c491678b0e]从住建局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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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bookmark: hmcheck_fe28518fb1d14498a06bf208f62d1952][bookmark: hmcheck_318df25881764920bea7bb377f48eb9a][bookmark: hmcheck_644ce7a35e9c4911a7360ceb3295d6c9]【规章】《城市照明管理规定》（建设部第4号令自2010年5月27日第55次部常务会议审议通过，2010年7月1日起施行）
    第二十八条：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该保护城市照明设施，不得实施下列行为：（一）在城市照明设施上刻划、涂污
    第三十二条：违反本规定，有第二十八条规定行为之一的，由城市照明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处以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处以1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损失。（44.45.46需要补充此法条）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bookmark: hmcheck_5347161270494d8192be156edaea7882]负责县市区本级对单位和个人在城市照明设施上刻划、涂污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bookmark: hmcheck_d35c99c7c03940428dec314cb7537b5c]从住建局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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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规章】《城市照明管理规定》（建设部第4号令自2010年5月27日第55次部常务会议审议通过，2010年7月1日起施行）
    第二十八：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该保护城市照明设施，不得实施下列行为：（三）擅自在城市照明设施上张贴、悬挂、设置宣传品、广告。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擅自在城市照明设施上张贴、悬挂、设置宣传品、广告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bookmark: hmcheck_236b7a80e2a9436dab3cc9b857571a60]从住建局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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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bookmark: hmcheck_fbb0ecc907a34805ab83d0dcd1406277]【规章】《城市照明管理规定》（建设部第4号令自2010年5月27日第55次部常务会议审议通过，2010年7月1日起施行）
    第二十八条：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该保护城市照明设施，不得实施下列行为：（二）在城市照明设施安全距离内，擅自植树、挖坑取土或者设置其他物体，或者倾倒含酸、碱、盐等腐蚀物或者具有腐蚀性的废渣、废液。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在城市照明设施安全距离内，擅自植树、挖坑取土或者设置其他物体，或者倾倒含酸、碱、盐等腐蚀物或者具有腐蚀性的废渣、废液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bookmark: hmcheck_e60cf0b1c5b8482fb7749e617ef280da]从住建局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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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规章】《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管理规定》（建设部第104号令自2001年8月23日建设部第47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2001年9月4日起施行）
    第二十一条：违反本规定，并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赔偿经济损失，并可处以１千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可处以１万元以上３万元以下的罚款：（五）擅自拆除、迁移、改动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的。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擅自迁移、拆除、利用城市照明设施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bookmark: hmcheck_a4a143714f934494b7b454eacaed29ba]从住建局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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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bookmark: hmcheck_5662d4d68e84454db756cb41f626f757]【规章】《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管理规定》（建设部第104号令自2001年8月23日建设部第47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2001年9月4日起施行）
    第二十一条：违反本规定，并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赔偿经济损失，并可处以１千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可处以１万元以上３万元以下的罚款：（四）擅自在城市道路照明设施上架设通信线（缆）或者安置其他设施的。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bookmark: hmcheck_98b568d3b6c947b8a34086aee82c57a1]负责县市区本级对擅自在城市道路照明设施上架设通信线（缆）或者安置其他设施，或者接用电源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bookmark: hmcheck_bebaa47c34844e95ad58755b7d796c58]从住建局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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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法规】《城市绿化条例》（国务院第100号令自1992年5月20日第104次常务会议通过，1992年8月1日起施行）
    第二十六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单位责令停止侵害，可以并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负赔偿责任；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损坏城市树木花草的；（二）擅自修剪或者砍伐城市树木的；（三）砍伐、擅自迁移古树名木或者因养护不善致使古树名木受到损伤或者死亡的；（四）损坏城市绿化设施的。
【法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城市绿化条例》若干规定 ）
    第二十四条：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停止侵害，并可处以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造成重大损失的，除承担赔偿责任外，并可以处损失金额3倍以下的处罚：（一）损坏城市水木花草的；（二）擅自修剪或者砍伐城市树木的；（三）砍伐、擅自迁移古树名木或者因养护不善使古树名木受到损伤或者死亡的；（四）损坏城市绿化设施的。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损坏城市树木花草的、擅自修剪或者砍伐城市树木的、砍伐、擅自迁移古树名木或者因养护不善致使古树名木受到损伤或者死亡的、损坏城市绿化设施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bookmark: hmcheck_5977fc0ecbb0452a9ff839e98d5cb286]从住建局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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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法规】《城市绿化条例》（国务院第100号令自1992年5月20日第104次常务会议通过，1992年8月1日起施行）
    第二十六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单位责令停止侵害，可以并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负赔偿责任；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损坏城市树木花草的；（二）擅自修剪或者砍伐城市树木的；（三）砍伐、擅自迁移古树名木或者因养护不善致使古树名木受到损伤或者死亡的；（四）损坏城市绿化设施的。
【法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城市绿化条例》若干规定） 
    第二十二条：未经同意擅自占用城市绿地的，由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退还、恢复原状；逾期不退还、不恢复原状的，可按城市土地基准价格或者同类土地使用权出让价格的1至3倍处以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负赔偿责任。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IM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未经同意擅自占用城市绿化用地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与一体化在线政务平台比对后新增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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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法规】《城市绿化条例》（国务院第100号令自1992年5月20日第104次常务会议通过，1992年8月1日起施行）
    第二十六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单位责令停止侵害，可以并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负赔偿责任；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损坏城市树木花草的；（二）擅自修剪或者砍伐城市树木的；（三）砍伐、擅自迁移古树名木或者因养护不善致使古树名木受到损伤或者死亡的；（四）损坏城市绿化设施的。
【法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城市绿化条例》若干规定 
    第二十四条：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停止侵害，并可处以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造成重大损失的，除承担赔偿责任外，并可以处损失金额3倍以下的处罚：（一）损坏城市水木花草的；（二）擅自修剪或者砍伐城市树木的；（三）砍伐、擅自迁移古树名木或者因养护不善使古树名木受到损伤或者死亡的；（四）损坏城市绿化设施的。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不服从公共绿地管理单位管理的商业、服务摊点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与一体化在线政务平台比对后新增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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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规章】《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建设部第157号令，自2007年4月10日经建设部第123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2007年7月1日起施行）
    第十六条：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规定的地点、时间等要求，将生活垃圾投放到指定的垃圾容器或者收集场所。废旧家具等大件垃圾应当按规定时间投放在指定的收集场所。城市生活垃圾实行分类收集的地区，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规定的分类要求，将生活垃圾装入相应的垃圾袋内，投入指定的垃圾容器或者收集场所。宾馆、饭店、餐馆以及机关、院校等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单独收集、存放本单位产生的餐厨垃圾，并交符合本办法要求的城市生活垃圾收集、运输企业运至规定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场所。禁止随意倾倒、抛洒或者堆放城市生活垃圾。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规定的地点、时间等要求，将生活垃圾投放到指定的垃圾容器或者收集场所，随意倾倒、抛洒、堆放城市生活垃圾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bookmark: hmcheck_82b2f9c326e9441fa183fe04c84bb0d3]从住建局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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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规章】《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建设部第157号令，自2007年4月10日经建设部第123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2007年7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八条：单位和个人未按规定缴纳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的，由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单位可处以应交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三倍以下且不超过3万元的罚款，对个人可处以应交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三倍以下且不超过1000元的罚款。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单位和个人未按规定缴纳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与一体化在线政务平台比对后新增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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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规章】《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建设部第157号令，自2007年4月10日经建设部第123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2007年7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九条：违反本办法第十条规定，未按照城市生活垃圾治理规划和环境卫生设施标准配套建设城市生活垃圾收集设施的，由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以1万元以下的罚款。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从事新区开发、旧区改建和住宅小区开发建设的单位，以及机场、码头、车站、公园、商店等公共设施、场所的经营管理单位，未按照城市生活垃圾治理规划和环境卫生设施标准配套建设城市生活垃圾收集设施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与一体化在线政务平台比对后新增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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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规章】《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建设部第157号令，自2007年4月10日经建设部第123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2007年7月1日起施行）
    第四十条：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城市生活垃圾处置设施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投入使用的，由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工程合同价款2%以上4%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城市生活垃圾收集、处置设施工程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依法组织竣工验收，并在竣工验收后三个月内，依法向当地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和环境卫生主管部门报送建设工程项目档案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城市生活垃圾处置设施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投入使用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与一体化在线政务平台比对后新增的事项

	38
	
	行政处罚
	【规章】《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建设部第157号令，自2007年4月10日经建设部第123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2007年7月1日起施行）
    第四十一条：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未经批准擅自关闭、闲置或者拆除城市生活垃圾处置设施、场所的，由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处以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未经批准擅自关闭、闲置或者拆除城市生活垃圾处置设施、场所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与一体化在线政务平台比对后新增的事项

	39
	
	行政处罚
	【规章】《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建设部第157号令，自2007年4月10日经建设部第123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2007年7月1日起施行）
    第四十二条：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规定，随意倾倒、抛洒、堆放城市生活垃圾的，由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对单位处以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个人有以上行为的，处以200元以下的罚款。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随意倾倒、抛洒、堆放城市生活垃圾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与一体化在线政务平台比对后新增的事项

	40
	
	行政处罚
	【规章】《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建设部第157号令，自2007年4月10日经建设部第123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2007年7月1日起施行）
    第四十三条：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第二十五条规定，未经批准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或者处置活动的，由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以3万元的罚款。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未经批准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或者处置活动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与一体化在线政务平台比对后新增的事项

	41
	
	行政处罚
	【规章】《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建设部第157号令，自2007年4月10日经建设部第123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2007年7月1日起施行）
    第四十四条：违反本办法规定，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的企业在运输过程中沿途丢弃、遗撒生活垃圾的，由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环境卫生）卫生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处以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
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的企业在运输过程中沿途丢弃、遗撒生活垃圾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与一体化在线政务平台比对后新增的事项

	42
	
	行政处罚
	【规章】《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建设部第157号令，自2007年4月10日经建设部第123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2007年7月1日起施行）
    第四十五条：从事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的企业不履行本办法第二十条规定义务的，由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以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处置企业不履行本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义务的，由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以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
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的企业不履行按照环境卫生作业标准和作业规范，在规定的时间内及时清扫、收运城市生活垃圾，将收集的城市生活垃圾运到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认可的处理场所，清扫、收运城市生活垃圾后，对生活垃圾收集设施及时保洁、复位，清理作业场地，保持生活垃圾收集设施和周边环境的干净整洁，用于收集、运输城市生活垃圾的车辆、船舶应当做到密闭、完好和整洁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与一体化在线政务平台比对后新增的事项

	43
	
	行政处罚
	【规章】《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建设部第157号令，自2007年4月10日经建设部第123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2007年7月1日起施行）
    第四十六条：违反本办法规定，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的企业，未经批准擅自停业、歇业的，由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处置的企业，未经批准擅自停业、歇业的，由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以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的企业，未经批准擅自停业、歇业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与一体化在线政务平台比对后新增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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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规章】《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建设部第139号令，自2005年3月1日经建设部第53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2005年6月1日起施行）
    第二十条：任何单位和个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处以罚款：
（一）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的；
（二）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的；
（三）擅自设立弃置场受纳建筑垃圾的；
单位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行为之一的，处300O元以下罚款；有前款第三项行为的，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个人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行为之一的，处20O元以下罚款；有前款第三项行为的，处3000元以下罚款。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的；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的；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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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行政处罚
	【规章】《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建设部第139号令，自2005年3月1日经建设部第53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2005年6月1日起施行）
    第二十一条：建筑垃圾储运消纳场收纳工业垃圾、生活垃圾和有毒有害垃圾的，由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建筑垃圾储运消纳场收纳工业垃圾、生活垃圾和有毒有害垃圾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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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行政处罚
	【规章】《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建设部第139号令，自2005年3月1日经建设部第53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2005年6月1日起施行）
    第二十二条：施工单位未及时清运工程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造成环境污染的，由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施工单位将建筑垃圾交给个人或者未经核准从事建筑垃圾运输的单位处置的，由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施工单位未及时清运工程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造成环境污染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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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bookmark: hmcheck_31e2ca967e4e4be1899b27d1c2b0c72e]【规章】《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建设部第139号令，自2005年3月1日经建设部第53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2005年6月1日起施行）
    第二十三条：处置建筑垃圾的单位在运输建筑垃圾过程中沿途丢弃、遗撒建筑垃圾的，由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处置建筑垃圾的单位在运输建筑垃圾过程中沿途丢弃、遗撒建筑垃圾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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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规章】《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建设部第139号令，自2005年3月1日经建设部第53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2005年6月1日起施行）
    第二十四条：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文件的，由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文件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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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规章】《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建设部第139号令，自2005年3月1日经建设部第53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2005年6月1日起施行）
    第二十五条：违反本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对施工单位处 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对建设单位、运输建筑垃圾的单位处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一）未经核准擅自处置建筑垃圾的；
（二）处置超出核准范围的建筑垃圾的。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未经核准擅自处置建筑垃圾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与一体化在线政务平台比对后新增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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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规章】《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建设部第139号令，自2005年3月1日经建设部第53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2005年6月1日起施行）
    第二十六条：任何单位和个人随意倾倒、抛撒或者堆放建筑垃圾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并对单位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200元以下罚款。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任何单位和个人随意倾倒、抛撒或者堆放建筑垃圾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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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法规】《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城镇供热条例》（2016年2月25日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2016年5月27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批准）
    第四十九条第一项：城镇热力工程未按照批准的方案进行建设的，责令停止建设，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予以拆除并处三万元罚款；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城镇热力工程未按照批准的方案进行建设的，责令停止建设，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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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法规】《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城镇供热条例》（2016年2月25日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2016年5月27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批准）
    第四十九条第二项：城镇热力工程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擅自投入使用的，责令限期改正，没收非法所得，并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城镇热力工程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擅自投入使用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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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行政处罚
	【法规】《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城镇供热条例》（2016年2月25日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2016年5月27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批准）
    第四十九条第三项：擅自从事城镇供热经营的，责令改正，没收非法所得，并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擅自从事城镇供热经营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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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行政处罚
	【法规】《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城镇供热条例》（2016年2月25日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2016年5月27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批准）
    第四十九条第四项：供热单位擅自改变供热能力、范围或方式的，责令改正，没收非法所得，并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供热单位擅自改变供热能力、范围或方式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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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法规】《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城镇供热条例》（2016年2月25日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2016年5月27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批准）
    第五十条第一项：违反本条例规定供热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供热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按以下规定处罚；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未按规定时间供热，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未按规定时间供热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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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法规】《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城镇供热条例》（2016年2月25日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2016年5月27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批准）
    第五十条第二项：违反本条例规定供热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供热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按以下规定处罚；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二）城镇热力设施发生故障或因其他原因停止供热未立即组织抢修恢复供热的，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城镇热力设施发生故障或因其他原因停止供热未立即组织抢修恢复供热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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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法规】《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城镇供热条例》（2016年2月25日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2016年5月27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批准）
    第五十一条：违反本条例规定供热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供热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一）未按规定设置城市热力设施安全保护标志的；
（二）未与用热户签订供用热合同的；
（三）充水试压未提前七日通知用热户的；
（四）未按规定设置测温点、定期进行测温的；
（五）停止供热八小时以上未及时通知用热户的；
（六）未按规定退还热费的。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未按规定设置城市热力设施安全保护标志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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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法规】《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城镇供热条例》（2016年2月25日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2016年5月27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批准）
    第五十二条：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六条、第四十五条规定之一的，由供热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对单位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隐瞒用热面积或擅自并网，改变城镇热力设施使用性质及运行方式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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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法规】《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城镇供热条例》（2016年2月25日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2016年5月27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批准）
    第五十三条：热源单位或者供热单位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供热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并处以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热用户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未经批准擅自停业或者歇业的；
（二）在采暖期内未安全、稳定、连续、保质保量供热或者擅自停止供热的；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在采暖期内未安全、稳定、连续、保质保量供热或者擅自停止供热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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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法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市供热供水供气管理办法》（2006年11月22日自治区政府令第142号发布）
    第六十八条：经营者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3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改的，责令停业整顿，依法撤销经营许可：
（一）提供的热、水、气质量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或者造成重大质量、安全事故的；
（二）擅自减少、暂停、停止供应热、水、气的；
（三）未履行维护、维修管网和设施、设备的义务或者发生故障后未及时抢修，造成大面积或者长时间停热、停水、停气的。前款第（一）项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用户造成经济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提供的热、水、气质量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或者造成重大质量、安全事故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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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bookmark: hmcheck_7d40d55297ae4f45b374cbe3c598c605]【法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市供热供水供气管理办法》（2006年11月22日自治区政府令第142号发布）
    第七十条：用户违反本办法第四十条、第四十七条、第五十四条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对公民处200元以下罚款，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1000元以下罚款；属于经营活动的，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擅自连接、隔断、改动、增减供热管线、供热设施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与一体化在线政务平台比对后新增的事项

	62
	
	行政处罚
	【法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市供热供水供气管理办法》（2006年11月22日自治区政府令第142号发布）
    第七十一条：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规定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拆除违法建筑物、构筑物和设施、设备，可以并处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经营者和用户造成经济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在城市供热、水、气公共管网及其附属设施，以及燃气供应站点的安全保护范围内违反专项规划修建建筑物、构筑物及其他设施，堆放易燃易爆物品，或者倾倒、排放腐蚀性液体、气体，开沟挖渠、挖坑取土、钻孔或者种植深根植物，违反国家有关技术标准、规范进行勘察、施工等建设活动，其他损坏供热、水、气公共管网及其附属设施，影响其安全、正常运转的行为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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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行政处罚
	【法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市供热供水供气管理办法》（2006年11月22日自治区政府令第142号发布）
    第七十二条：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未在限期内拆除分散锅炉的，责令改正，并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改的，强制拆除。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未在限期内拆除分散锅炉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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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bookmark: hmcheck_0e252e6f8dc24644ab8445f7f68126ca][bookmark: hmcheck_30249e16457c4859852e80ccdd1776c0][bookmark: hmcheck_49c8f697c2fb44ffb0f17b73b51b5eca][bookmark: hmcheck_0e955e878eb743f3a126e7a93402bf48]【规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市供水实施办法》（1996年4月12日自治区人民政府新政函〔1996〕49号批准，1996年4月24日自治区建设厅新建法字〔1996〕7号发布；根据1997年11月20日自治区人民政府新政发〔1997〕97号修订；根据2004年6月29日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122号修正　根据2010年12月13日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165号修正） 
    第十五条：城市供水企业违反《条例》和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可以处1000－10000元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责令其停业整顿；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一）擅自停止供水或未履行停水通知义务的；（二）未按照规定检修供水设施或者在供水设施发生故障后未及时抢修的。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擅自停止供水或者未履行停水通知义务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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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bookmark: hmcheck_9b843e0a9c344ab99f7a18650881f731][bookmark: hmcheck_17d0d67e8e0442f49026666a71fbbcfc]【规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市供水实施办法》（1996年4月12日自治区人民政府新政函〔1996〕49号批准，1996年4月24日自治区建设厅新建法字〔1996〕7号发布；根据1997年11月20日自治区人民政府新政发〔1997〕97号修订；根据2004年6月29日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122号修正　根据2010年12月13日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165号修正）
    第十六条：违反《条例》和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可以处30000元以下罚款，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或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一）无证或者超越资质证书规定的经营范围进行城市供水工程设计或者施工的；（二）未按国家规定的技术标准和规范进行城市供水工程的设计或者施工的；（三）违反城市供水发展规划或年度建设计划兴建城市供水工程的。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无证或者超越资质证书规定的经营范围进行城市供水工程设计或者施工的；未按国家规定的技术标准和规范进行城市供水工程的设计或者施工的；违反城市供水发展规划或年度建设计划兴建城市供水工程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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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bookmark: hmcheck_a89dda6b44884c47bbb4d233428cc672][bookmark: hmcheck_bade6bbb75c243dea29638117f81c917][bookmark: hmcheck_7143f1a1e83045bd9c61272fdb4b12b9][bookmark: hmcheck_8d7f5cff55174a3f9cfe5ea34cdc9b1d][bookmark: hmcheck_9dc187f8c5654864b6065019a484a866][bookmark: hmcheck_bb6b24cf478046f68a090929164f3e74]【规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市供水实施办法》（1996年4月12日自治区人民政府新政函〔1996〕49号批准，1996年4月24日自治区建设厅新建法字〔1996〕7号发布；根据1997年11月20日自治区人民政府新政发〔1997〕97号修订；根据2004年6月29日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122号修正　根据2010年12月13日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165号修正）
    第十七条：违反《条例》和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属非经营活动的，公民处以200元以下的罚款，法人和其他组织处1000元以下的罚款；属经营活动有违法所得的，处违法所得3倍的罚款，最高不得超过30000元，无违法所得的，处10000元以下的罚款：（一）未按规定缴纳水费的；（二）盗用或者转供城市公共供水的；（三）在规定的城市公共供水管道及其附属设施的安全保护范围内进行危害供水设施安全活动的；（四）产生或使用有毒有害物质的单位将其生产用水管网系统与城市公共供水管网系统直接连接的；（五）在城市公共供水管道上直接装泵抽水的；（六）擅自拆除、改装或者迁移城市公共供水设施的。有前款第（一）（二）（四）（五）（六）项所列行为之一，情节严重的，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还可以在一定时间内停止供水。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未按规定缴纳水费的，盗用或者转供城市公共供水的，在规定的城市公共供水管道及其附属设施的安全保护范围内进行危害供水设施安全活动的，产生或使用有毒有害物质的单位将其生产用水管网系统与城市公共供水管网系统直接连接的，在城市公共供水管道上直接装泵抽水的，擅自拆除、改装或者迁移城市公共供水设施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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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行政处罚
	【法规】《城市供水条例》此条例于1994年7月19日国务院令第158号发布，自1994年10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建设工程施工危害城市公共供水设施的，由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危害活动；造成损失的，由责任方依法赔偿损失；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可以给予行政处分。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建设工程施工危害城市公共供水设施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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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行政处罚
	【规章】《城市供水水质管理规定》（已于2006年12月26日经建设部第113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自2007年5月1日起施行。）
    第二十四条：城市供水水质监测站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并可处以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按照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委托进行监测和随机抽检的；
（二）未按规定上报水质报表或者提供虚假水质监测数据的。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城市供水水质监测站未按照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委托进行监测和随机抽检的，未按规定上报水质报表或者提供虚假水质监测数据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69.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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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规章】《城市供水水质管理规定》（已于2006年12月26日经建设部第113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自2007年5月1日起施行。）
    第二十五条：城市供水水质监测站违反本规定，使用不合格的水质检测材料和设备造成事故的，除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外，由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并处10000元以下罚款。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城市供水水质监测站违反本规定，使用不合格的水质检测材料和设备造成事故的，除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外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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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法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市供热供水供气管理办法》（2006年11月22日自治区政府令第142号发布）
    第六十八条：经营者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3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改的，责令停业整顿，依法撤销经营许可：
（一）提供的热、水、气质量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或者造成重大质量、安全事故的；
（二）擅自减少、暂停、停止供应热、水、气的；
（三）未履行维护、维修管网和设施、设备的义务或者发生故障后未及时抢修，造成大面积或者长时间停热、停水、停气的。前款第（一）项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用户造成经济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经营者提供的水质量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或者造成重大质量、安全事故的，擅自减少、暂停、停止供应水的，未履行维护、维修管网和设施、设备的义务或者发生故障后未及时抢修，造成大面积或者长时间停水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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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bookmark: hmcheck_95b33425f76345509db6d9b6add6cadc]【法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市供热供水供气管理办法》（2006年11月22日自治区政府令第142号发布）
    第七十条：用户违反本办法第四十条、第四十七条、第五十四条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对公民处200元以下罚款，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1000元以下罚款；属于经营活动的，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擅自拆卸、改装、迁移或者损坏公共供水管网及其附属设施，盗用水或者违反合同约定改变用水用途，未经许可转供城市公共供水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与一体化在线政务平台比对后新增的事项

	72
	
	行政处罚
	【法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市供热供水供气管理办法》（2006年11月22日自治区政府令第142号发布）
    第七十一条：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规定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拆除违法建筑物、构筑物和设施、设备，可以并处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经营者和用户造成经济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在城市供水公共管网及其附属设施，安全保护范围内违反专项规划修建建筑物、构筑物及其他设施，堆放易燃易爆物品，或者倾倒、排放腐蚀性液体、气体，开沟挖渠、挖坑取土、钻孔或者种植深根植物，违反国家有关技术标准、规范进行勘察、施工等建设活动，其他损坏供水公共管网及其附属设施，影响其安全、正常运转的行为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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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法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市供热供水供气管理办法》（2006年11月22日自治区政府令第142号发布）
    第七十一条：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规定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拆除违法建筑物、构筑物和设施、设备，可以并处5000元以上4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经营者和用户造成经济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生产或者使用有毒有害物质的单位将其生产用水管网系统与城市公共供水管网系统直接连接禁止在城市公共供水管道上直接装泵抽水禁止未经中间水池直接加压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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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法规】《城镇燃气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83号）
    第四十五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未取得燃气经营许可证从事燃气经营活动的，由燃气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违反本条例规定，燃气经营者不按照燃气经营许可证的规定从事燃气经营活动的，由燃气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3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燃气经营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未取得燃气经营许可证或不按照燃气经营许可证的规定从事燃气经营活动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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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法规】《城镇燃气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83号）
    第四十六条第一项：违反本条例规定，燃气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燃气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燃气经营许可证；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拒绝向市政燃气管网覆盖范围内符合用气条件的单位或者个人供气的。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燃气经营者拒绝向市政燃气管网覆盖范围内符合用气条件的单位或者个人供气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bookmark: hmcheck_05fc17735d354d1ca29f07cb46f061a5]从住建局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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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法规】《城镇燃气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83号）
    第四十六条第二项：违反本条例规定，燃气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燃气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燃气经营许可证；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倒卖、抵押、出租、出借、转让、涂改燃气经营许可证的。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燃气经营者倒卖、抵押、出租、出借、转让、涂改燃气经营许可证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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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法规】《城镇燃气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83号）
    第四十六条第三项：违反本条例规定，燃气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燃气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燃气经营许可证；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三）未履行必要告知义务擅自停止供气、调整供气量，或者未经审批擅自停业或者歇业的。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燃气经营者未履行必要告知义务擅自停止供气、调整供气量，或者未经审批擅自停业或者歇业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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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法规】《城镇燃气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83号）
    第四十六条第四项：违反本条例规定，燃气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燃气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燃气经营许可证；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向未取得燃气经营许可证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用于经营的燃气的。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燃气经营者向未取得燃气经营许可证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用于经营的燃气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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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行政处罚
	【法规】《城镇燃气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83号）
    第四十六条第五项：违反本条例规定，燃气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燃气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燃气经营许可证；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五）在不具备安全条件的场所储存燃气的。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燃气经营者在不具备安全条件的场所储存燃气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80.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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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法规】《城镇燃气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83号）
    第四十六条第六项：违反本条例规定，燃气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燃气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燃气经营许可证；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要求燃气用户购买其指定的产品或者接受其提供的服务。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燃气经营者要求燃气用户购买其指定的产品或者接受其提供的服务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81.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与一体化在线政务平台比对后新增的事项

	81
	
	行政处罚
	【法规】《城镇燃气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83号）
    第四十六条第七项：违反本条例规定，燃气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燃气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燃气经营许可证；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七）燃气经营者未向燃气用户持续、稳定、安全供应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燃气，或者未对燃气用户的燃气设施定期进行安全检查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燃气经营者未向燃气用户持续、稳定、安全供应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燃气，或者未对燃气用户的燃气设施定期进行安全检查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与一体化在线政务平台比对后新增的事项

	82
	
	行政处罚
	【法规】《城镇燃气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83号）
    第四十七条第二项：违反本条例规定，销售充装单位擅自为非自有气瓶充装的瓶装燃气的，由燃气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1万元以下罚款。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销售充装单位擅自为非自有气瓶充装的瓶装燃气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bookmark: hmcheck_412feac6ecfd40bcb973f3d1f931927e]从住建局划入

	83
	
	行政处罚
	【法规】《城镇燃气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83号）
    第四十八条：违反本条例规定，燃气经营者未按照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和安全生产管理的规定，设置燃气设施防腐、绝缘、防雷、降压、隔离等保护装置和安全警示标志的，或者未定期进行巡查、检测、维修和维护的，或者未采取措施及时消除燃气安全事故隐患的，由燃气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燃气经营者未按照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和安全生产管理的规定，设置燃气设施防腐、绝缘、防雷、降压、隔离等保护装置和安全警示标志的，或者未定期进行巡查、检测、维修和维护的，或者未采取措施及时消除燃气安全事故隐患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bookmark: hmcheck_0f3a0430f67248219f5141abf8956c11]从住建局划入

	84
	
	行政处罚
	【法规】《城镇燃气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83号）
    第四十九条第一项：违反本条例规定，燃气用户及相关单位和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燃气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单位可以处10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可以处1000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擅自操作公用燃气阀门的。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燃气用户及相关单位和个人擅自操作公用燃气阀门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bookmark: hmcheck_42315e2671c949409c303892167fc1fd]从住建局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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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法规】《城镇燃气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83号）
    第四十九条第二项：违反本条例规定，燃气用户及相关单位和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燃气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单位可以处10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可以处1000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将燃气管道作为负重支架或者接地引线的。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燃气用户及相关单位和个人将燃气管道作为负重支架或者接地引线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bookmark: hmcheck_c79f5606118140908709ccdecb4251d6]从住建局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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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法规】《城镇燃气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83号）
    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违反本条例规定，燃气用户及相关单位和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燃气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单位可以处10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可以处1000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三）安装、使用不符合气源要求的燃气燃烧器具的。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燃气用户及相关单位和个人安装、使用不符合气源要求的燃气燃烧器具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bookmark: hmcheck_0de25d537c3047428e6e037f96786109]从住建局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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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法规】《城镇燃气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83号）
    第四十九条第四项：违反本条例规定，燃气用户及相关单位和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燃气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单位可以处10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可以处1000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擅自安装、改装、拆除户内燃气设施和燃气计量装置的。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燃气用户及相关单位和个人擅自安装、改装、拆除户内燃气设施和燃气计量装置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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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法规】《城镇燃气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83号）
    第四十九条第五项：违反本条例规定，燃气用户及相关单位和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燃气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单位可以处10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可以处1000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五）在不具备安全条件的场所使用、储存燃气的。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燃气用户及相关单位和个人在不具备安全条件的场所使用、储存燃气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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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行政处罚
	【法规】《城镇燃气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83号）
    第四十九条第六项：违反本条例规定，燃气用户及相关单位和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燃气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单位可以处10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可以处1000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改变燃气用途或者转供燃气的。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燃气用户及相关单位和个人改变燃气用途或者转供燃气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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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法规】《城镇燃气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83号）
    第四十九条第七项：违反本条例规定，燃气用户及相关单位和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燃气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单位可以处10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可以处1000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七）未设立售后服务站点或者未配备经考核合格的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人员的。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未设立售后服务站点或者未配备经考核合格的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人员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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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法规】《城镇燃气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83号）
    第四十九条第八项：违反本条例规定，燃气用户及相关单位和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燃气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单位可以处10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可以处1000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八）燃气燃烧器具的安装、维修不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燃气燃烧器具的安装、维修不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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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法规】《城镇燃气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83号）
    第五十条第一项：违反本条例规定，在燃气设施保护范围内从事下列活动之一的，由燃气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对单位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进行爆破、取土等作业或者动用明火的。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在燃气设施保护范围内进行爆破、取土等作业或者动用明火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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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法规】《城镇燃气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83号）
    第五十条第二项：违反本条例规定，在燃气设施保护范围内从事下列活动之一的，由燃气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对单位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倾倒、排放腐蚀性物质的。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在燃气设施保护范围内倾倒、排放腐蚀性物质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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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法规】《城镇燃气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83号）
    第五十条第三项：违反本条例规定，在燃气设施保护范围内从事下列活动之一的，由燃气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对单位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三）放置易燃易爆物品或者种植深根植物的。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在燃气设施保护范围内放置易燃易爆物品或者种植深根植物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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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法规】《城镇燃气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83号）
    第五十条第四项：违反本条例规定，在燃气设施保护范围内从事下列活动之一的，由燃气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对单位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未与燃气经营者共同制定燃气设施保护方案，采取相应的安全保护措施，从事敷设管道、打桩、顶进、挖掘、钻探等可能影响燃气设施安全活动的。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在燃气设施保护范围内未与燃气经营者共同制定燃气设施保护方案，采取相应的安全保护措施，从事敷设管道、打桩、顶进、挖掘、钻探等可能影响燃气设施安全活动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bookmark: hmcheck_fbd69bbc3396481780748071c8bebf43]从住建局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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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法规】《城镇燃气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83号）
    第五十一条第一款：违反本条例规定，侵占、毁损、擅自拆除、移动燃气设施或者擅自改动市政燃气设施的，由燃气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对单位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侵占、毁损、擅自拆除、移动燃气设施或者擅自改动市政燃气设施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bookmark: hmcheck_09052b3e2128441cb1701f6011f0a164]从住建局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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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法规】《城镇燃气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83号）
    第五十一条第二款：违反本条例规定，毁损、覆盖、涂改、擅自拆除或者移动燃气设施安全警示标志的，由燃气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恢复原状，可以处5000元以下罚款。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毁损、覆盖、涂改、擅自拆除或者移动燃气设施安全警示标志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bookmark: hmcheck_7134ac428c694ccfbc9f5ef1e21123db]从住建局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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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bookmark: hmcheck_18abb9133c314a76bca9f783ff3414e7]【法规】《城镇燃气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83号）
    第五十二条：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工程施工范围内有地下燃气管线等重要燃气设施的，建设单位未会同施工单位与管道燃气经营者共同制定燃气设施保护方案，或者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未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的；责令改正，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bookmark: hmcheck_d4ceb56e83a1440381fbed339e4bf5a6]负责县市区本级对建设工程施工范围内有地下燃气管线等重要燃气设施的，建设单位未会同施工单位与管道燃气经营者共同制定燃气设施保护方案，或者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未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与一体化在线政务平台比对后新增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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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法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市供热供水供气管理办法》（2006年11月22日自治区政府令第142号发布）
    第六十八条第一项：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3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顿，依法撤销经营许可。第一项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用户造成经济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城市燃气经营者提供的燃气质量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或者造成重大质量、安全事故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100.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与一体化在线政务平台比对后新增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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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法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市供热供水供气管理办法》（2006年11月22日自治区政府令第142号发布）
    第六十八条第二项：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3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顿，依法撤销经营许可。第一项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用户造成经济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擅自减少、暂停、停止供应燃气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与一体化在线政务平台比对后新增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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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法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市供热供水供气管理办法》（2006年11月22日自治区政府令第142号发布）
    第六十八条第三项：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3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顿，依法撤销经营许可。第一项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用户造成经济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未履行维护、维修管网和设施、设备的义务或者发生故障后未及时抢修，造成大面积或者长时间停气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与一体化在线政务平台比对后新增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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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法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市供热供水供气管理办法》（2006年11月22日自治区政府令第142号发布）
    第六十九条：瓶装燃气经营者违反本办法第五十条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瓶装燃气经营者使用没有产品合格证、报废、改装的气瓶，以及超期未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气瓶充装燃气，用贮罐、槽车直接向气瓶充装燃气或者用气瓶相互倒灌燃气，充装瓶装燃气，瓶内残液存量和充气量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充装后气瓶角阀不进行塑封，不标明充装单位，存放气瓶不符合国家有关安全的规定，配备或者委托不符合安全运输要求的车辆运输瓶装燃气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103.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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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bookmark: hmcheck_cce2a340eb0c457786750eb6908eb367]【法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市供热供水供气管理办法》（2006年11月22日自治区政府令第142号发布）
    第七十条：用户违反本办法第四十条、第四十七条、第五十四条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对公民处200元以下罚款，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1000元以下罚款；属于经营活动的，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燃气用户不按照合同约定的用途和燃气安全使用规则，正确使用燃气，管道燃气用户不使用与当地燃气相适配的燃气器具，安装、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燃气器具，盗用或者转供燃气，损坏燃气设施，用燃气管道作为负重支架或者接地引线，擅自拆卸、改装燃气设施，改换气瓶检验标识，加热、倒灌瓶装燃气或者自行倾倒瓶内残液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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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法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市供热供水供气管理办法》（2006年11月22日自治区政府令第142号发布）
    第七十一条：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规定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拆除违法建筑物、构筑物和设施、设备，可以并处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经营者和用户造成经济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在城市燃气公共管网及其附属设施，以及燃气供应站点的安全保护范围内，违反专项规划修建建筑物、构筑物及其他设施；堆放易燃易爆物品，或者倾倒、排放腐蚀性液体、气体；开沟挖渠、挖坑取土、钻孔或者种植深根植物；违反国家有关技术标准、规范进行勘察、施工等建设活动；其他损坏燃气公共管网及其附属设施，影响其安全、正常运转的行为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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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bookmark: hmcheck_594db7fd059345fcac0c76570d19bf9c][bookmark: hmcheck_48482468ee6a4904a3bf6a5ad59cc7aa]【规章】《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管理办法》（经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第20次部常务会议审议通过，2015年1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21号发布。该《办法》分总则、许可申请与审查、管理和监督、法律责任、附则5章34条，自2015年3月1日起施行。《城市排水许可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152号）予以废止）
    第二十五条：违反本办法规定，在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覆盖范围内，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将污水排入城镇排水设施，或者在雨水、污水分流地区将污水排入雨水管网的，由城镇排水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逾期不改正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对单位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在城市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覆盖范围内，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将污水排入城镇排水设施，或者在雨水、污水分流的地区将污水排入雨水管网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106.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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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bookmark: hmcheck_a6118a06e6b34cf89d7dfee6f8e208fe][bookmark: hmcheck_7b0d35141ba94f3c9b2c9473c8b68a6c]【规章】《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管理办法》（经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第20次部常务会议审议通过，2015年1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21号发布。该《办法》分总则、许可申请与审查、管理和监督、法律责任、附则5章34条，自2015年3月1日起施行。《城市排水许可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152号）予以废止。）
    第二十六条：违反本办法规定，排水户未取得排水许可，向城镇排水设施排放污水的，由城镇排水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采取治理措施，补办排水许可证，可以处50万元以下罚款；对列入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的排水户，可以处3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排水户未取得排水许可，向城镇排水设施排放污水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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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bookmark: hmcheck_c8eea538b0ef44d087ef95f5e81a7201][bookmark: hmcheck_a2ae981b528e4e3c8c4dbff5ac8a1641]【规章】《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管理办法》（经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第20次部常务会议审议通过，2015年1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21号发布。该《办法》分总则、许可申请与审查、管理和监督、法律责任、附则5章34条，自2015年3月1日起施行。《城市排水许可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152号）予以废止。）
    第二十七条：排水户未按照排水许可证的要求，向城镇排水设施排放污水的，由城镇排水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可以处5万元以下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吊销排水许可证，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对列入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的排水户，处3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并将有关情况通知同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可以向社会予以通报；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排水户未按照违法行为：排水户未按照排水许可证的要求，向城镇排水设施排放污水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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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bookmark: hmcheck_eb5cf76e84da41dca44a12e97ef1187f][bookmark: hmcheck_fe48c0a4128648bc9f1545dfd0f24882]【规章】《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管理办法》（经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第20次部常务会议审议通过，2015年1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21号发布。该《办法》分总则、许可申请与审查、管理和监督、法律责任、附则5章34条，自2015年3月1日起施行。《城市排水许可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152号）予以废止。）
    第二十八条：排水户名称、法定代表人等其他事项变更，未按本办法规定及时向城镇排水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变更的，由城镇排水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3万元以下罚款。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排水户名称、法定代表人的其他事项变更未按本办法规定及时向城镇排水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变更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109.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与一体化在线政务平台比对后新增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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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规章】《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管理办法》（经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第20次部常务会议审议通过，2015年1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21号发布。该《办法》分总则、许可申请与审查、管理和监督、法律责任、附则5章34条，自2015年3月1日起施行。）
    第二十九条：排水户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排水许可的，可以处3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排水户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排水许可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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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规章】《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管理办法》（经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第20次部常务会议审议通过，2015年1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21号发布。该《办法》分总则、许可申请与审查、管理和监督、法律责任、附则5章34条，自2015年3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条：违反本办法规定，排水户因发生事故或者其他突发事件，排放的污水可能危及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安全运行，没有立即停止排放，未采取措施消除危害，或者并未按规定及时向城镇排水主管部门等有关部门报告的，城镇排水主管部门可以处3万元以下罚款。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排水户因发生事故或者其他突发事件，排放的污水可能危及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安全运行，没有立即停止排放，未采取措施消除危害，或者并未按规定及时向城镇排水主管部门等有关部门报告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与一体化在线政务平台比对后新增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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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规章】《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管理办法》（经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第20次部常务会议审议通过，2015年1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21号发布。该《办法》分总则、许可申请与审查、管理和监督、法律责任、附则5章34条，自2015年3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一条：违反本办法规定，从事危及城镇排水设施安全的活动的，由城镇排水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给予警告；逾期不采取补救措施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对单位处10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从事危及城镇排水设施安全的活动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11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与一体化在线政务平台比对后新增的事项

	112
	
	行政处罚
	[bookmark: hmcheck_f211ab6fb43b4ab3b6c93716005e58a7]【规章】《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管理办法》（经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第20次部常务会议审议通过，2015年1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21号发布。该《办法》分总则、许可申请与审查、管理和监督、法律责任、附则5章34条，自2015年3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二条：排水户违反本办法规定，拒不接受水质、水量监测或者妨碍、阻挠城镇排水主管部门依法监督检查的，由城镇排水主管部门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处3万元以下罚款。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排水户违反本办法规定，拒不接受水质、水量监测或者妨碍、阻挠城镇排水主管部门依法监督检查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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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法规】《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已经2013年9月18日国务院第24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4年1月1日起施行。）
    第四十八条：违反本条例规定，在雨水、污水分流地区，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将雨水管网、污水管网相互混接的，由城镇排水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雨水管网、污水管网相互混接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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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法规】《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已经2013年9月18日国务院第24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4年1月1日起施行。）
    第四十九条：违反本条例规定，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覆盖范围内的排水单位和个人，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将污水排入城镇排水设施，或者在雨水、污水分流地区将污水排入雨水管网的，由城镇排水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逾期不改正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对单位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覆盖范围内的排水单位和个人，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将污水排入城镇排水设施，或者在雨水、污水分流地区将污水排入雨水管网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115.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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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法规】《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已经2013年9月18日国务院第24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4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五十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排水户未取得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向城镇排水设施排放污水的，由城镇排水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采取治理措施，补办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可以处50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违反本条例规定，排水户不按照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的要求排放污水的，由城镇排水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可以处5万元以下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吊销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可以向社会予以通报；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排水户未取得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向城镇排水设施排放污水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与一体化在线政务平台比对后新增的事项

	116
	
	行政处罚
	【法规】《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已经2013年9月18日国务院第24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4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五十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排水户未取得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向城镇排水设施排放污水的，由城镇排水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采取治理措施，补办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可以处50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违反本条例规定，排水户不按照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的要求排放污水的，由城镇排水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可以处5万元以下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吊销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可以向社会予以通报；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排水户不按照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的要求排放污水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与一体化在线政务平台比对后新增的事项

	117
	
	行政处罚
	[bookmark: hmcheck_3d07744216b14a908e13fb87e55d49ed]【法规】《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已经2013年9月18日国务院第24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4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五十一条：违反本条例规定，因城镇排水设施维护或者检修可能对排水造成影响或者严重影响，城镇排水设施维护运营单位未提前通知相关排水户的，或者未事先向城镇排水主管部门报告，采取应急处理措施的，或者未按照防汛要求对城镇排水设施进行全面检查、维护、清疏，影响汛期排水畅通的，由城镇排水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逾期不改正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bookmark: hmcheck_4e8585d7bd784eb3a42ae81c9a055e8b]负责县市区本级对因城镇排水设施维护或者检修可能对排水造成影响或者严重影响，城镇排水设施维护运营单位未提前通知相关排水户的，或者未事先向城镇排水主管部门报告，采取应急处理措施的，或者未按照防汛要求对城镇排水设施进行全面检查、维护、清疏，影响汛期排水畅通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与一体化在线政务平台比对后新增的事项

	118
	
	行政处罚
	【法规】《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已经2013年9月18日国务院第24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4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五十二条：违反本条例规定，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维护运营单位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检测进出水水质的，或者未报送污水处理水质和水量、主要污染物削减量等信息和生产运营成本等信息的，由城镇排水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5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违反本条例规定，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维护运营单位擅自停运城镇污水处理设施，未按照规定事先报告或者采取应急处理措施的，由城镇排水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逾期不改正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维护运营单位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检测进出水水质的，或者未报送污水处理水质和水量、主要污染物削减量等信息和生产运营成本等信息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与一体化在线政务平台比对后新增的事项

	119
	
	行政处罚
	【法规】《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已经2013年9月18日国务院第24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4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五十二条：违反本条例规定，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维护运营单位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检测进出水水质的，或者未报送污水处理水质和水量、主要污染物削减量等信息和生产运营成本等信息的，由城镇排水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5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违反本条例规定，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维护运营单位擅自停运城镇污水处理设施，未按照规定事先报告或者采取应急处理措施的，由城镇排水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逾期不改正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维护运营单位擅自停运城镇污水处理设施，未按照规定事先报告或者采取应急处理措施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与一体化在线政务平台比对后新增的事项

	120
	
	行政处罚
	【法规】《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已经2013年9月18日国务院第24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4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五十三条：违反本条例规定，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维护运营单位或者污泥处理处置单位对产生的污泥以及处理处置后的污泥的去向、用途、用量等未进行跟踪、记录的，或者处理处置后的污泥不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由城镇排水主管部门责令限期采取治理措施，给予警告；造成严重后果的，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逾期不采取治理措施的，城镇排水主管部门可以指定有治理能力的单位代为治理，所需费用由当事人承担；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倾倒、堆放、丢弃、遗撒污泥的，由城镇排水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采取治理措施，给予警告；造成严重后果的，对单位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逾期不采取治理措施的，城镇排水主管部门可以指定有治理能力的单位代为治理，所需费用由当事人承担；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维护运营单位或者污泥处理处置单位对产生的污泥以及处理处置后的污泥的去向、用途、用量等未进行跟踪、记录的，或者处理处置后的污泥不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与一体化在线政务平台比对后新增的事项

	121
	
	行政处罚
	【法规】《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已经2013年9月18日国务院第24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4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五十三条：违反本条例规定，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维护运营单位或者污泥处理处置单位对产生的污泥以及处理处置后的污泥的去向、用途、用量等未进行跟踪、记录的，或者处理处置后的污泥不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由城镇排水主管部门责令限期采取治理措施，给予警告；造成严重后果的，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逾期不采取治理措施的，城镇排水主管部门可以指定有治理能力的单位代为治理，所需费用由当事人承担；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倾倒、堆放、丢弃、遗撒污泥的，由城镇排水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采取治理措施，给予警告；造成严重后果的，对单位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逾期不采取治理措施的，城镇排水主管部门可以指定有治理能力的单位代为治理，所需费用由当事人承担；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擅自倾倒、堆放、丢弃、遗撒污泥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与一体化在线政务平台比对后新增的事项

	122
	
	行政处罚
	【法规】《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已经2013年9月18日国务院第24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4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五十四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排水单位或者个人不缴纳污水处理费的，由城镇排水主管部门责令限期缴纳，逾期拒不缴纳的，处应缴纳污水处理费数额1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排水单位或者个人不缴纳污水处理费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与一体化在线政务平台比对后新增的事项

	123
	
	行政处罚
	[bookmark: hmcheck_7180746eb2bf41329fb3283e7faba86a]【法规】《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已经2013年9月18日国务院第24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4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五十五条：违反本条例规定，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维护运营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城镇排水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逾期不改正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履行日常巡查、维修和养护责任，保障设施安全运行的；
（二）未及时采取防护措施、组织事故抢修的；
（三）因巡查、维护不到位，导致窨井盖丢失、损毁，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维护运营单位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履行日常巡查、维修和养护责任，保障设施安全运行的，未及时采取防护措施、组织事故抢修的，因巡查、维护不到位，导致窨井盖丢失、损毁，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与一体化在线政务平台比对后新增的事项

	124
	
	行政处罚
	【法规】《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已经2013年9月18日国务院第24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4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五十六条：违反本条例规定，从事危及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安全的活动的，由城镇排水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给予警告；逾期不采取补救措施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对单位处10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从事危及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安全的活动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与一体化在线政务平台比对后新增的事项

	125
	
	行政处罚
	[bookmark: hmcheck_7f3dc9cebdfc473c882447056e5a8fa5]【法规】《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已经2013年9月18日国务院第24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4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五十七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关单位未与施工单位、设施维护运营单位等共同制定设施保护方案，并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的，由城镇排水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拆除、改动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的，由城镇排水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处10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有关单位未与施工单位、设施维护运营单位等共同制定设施保护方案，并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与一体化在线政务平台比对后新增的事项

	126
	
	行政处罚
	【法规】《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已经2013年9月18日国务院第24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4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五十七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关单位未与施工单位、设施维护运营单位等共同制定设施保护方案，并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的，由城镇排水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拆除、改动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的，由城镇排水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处10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擅自拆除、改动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与一体化在线政务平台比对后新增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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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法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市排水管理办法》（经2003年7月3日自治区第十届人民政府第3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自2003年9月1日起施行。）
    第二十一条：违反本办法第八条、第九条规定，未取得《排水许可证》或者超出《排水许可证》的范围擅自向城市公共排水设施排水的，由城市排水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未取得《排水许可证》或者超出《排水许可证》的范围擅自向城市公共排水设施排水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与一体化在线政务平台比对后新增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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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法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市排水管理办法》（经2003年7月3日自治区第十届人民政府第3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自2003年9月1日起施行。）
    第二十二条：违反本办法第十条规定，未经批准擅自将自建排水设施与城市公共排水设施连接的，由城市排水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未经批准擅自将自建排水设施与城市公共排水设施连接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与一体化在线政务平台比对后新增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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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法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市排水管理办法》（经2003年7月3日自治区第十届人民政府第3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自2003年9月1日起施行。）
    第二十三条：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规定，不缴纳城市污水处理费的，由城市排水主管部门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仍不缴纳的，处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不缴纳城市污水处理费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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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法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市排水管理办法》（经2003年7月3日自治区第十届人民政府第3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自2003年9月1日起施行。）
    第二十四条：违反本办法第十八条第（一）项规定的，由城市排水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违反第（二）(三)（四）项规定的，由城市排水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并处3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bookmark: hmcheck_a3695976352e4cee97dd67f804419d1f]负责县市区本级对向窨井倾倒积雪、污水，向城市排水管道倾倒垃圾、废渣、泥浆等废弃物，堵塞、压占、拆卸、移动城市排水设施，向城市排水管道排放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等物质，损害城市排水设施的其他行为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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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法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市排水管理办法》（经2003年7月3日自治区第十届人民政府第3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自2003年9月1日起施行。）
    第二十五条：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擅自在排水设施安全保护范围内进行打桩、埋设线杆、修建建筑物、构筑物等活动的，由城市排水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并处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擅自在排水设施安全保护范围内进行打桩、埋设线杆、修建建筑物、构筑物等活动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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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法规】《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管理规定》1992年11月30日建设部令第21号发布，2001年9月4日根据《建设部关于修改〈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管理规定〉的决定》修正第二十一条第四款。第二十一条第四款：违反本规定，并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赔偿经济损失，并可处以1千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可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四）私自接用路灯电源的。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私自接用路灯电源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bookmark: hmcheck_b803325a8a3e446a98acc7fefcedad02]从住建局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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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法规】《城市地下管线工程档案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136号）
    第十八条：违反本规定，由建设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因地下管线专业管理单位未移交地下管线工程档案，造成施工单位在施工中损坏地下管线的，地下管线专业管理单位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地下管线专业管理单位未移交地下管线工程档案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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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主席令第31号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三款。
    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三款：违反本法规定，在当地人民政府禁止的时段和区域内露天烧烤食品或者为露天烧烤食品提供场地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烧烤工具和违法所得，并处五百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在城市人口集中地区违章占道、露天经营烧烤、大排档，产生烟尘污染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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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法规】《城市地下管线工程档案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136号）
    第十七条：违反本规定，由建设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5%以上10%以下的罚款；因建设单位未移交地下管线工程档案，造成施工单位在施工中损坏地下管线的，建设单位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建设单位未移交地下管线工程档案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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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31号，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15年8月29日修订通过，现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公布，自2016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一百一十九条：违反本法规定，在人口集中地区对树木、花草喷洒剧毒、高毒农药，或者露天焚烧秸秆、落叶等产生烟尘污染的物质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并可以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在城市人口集中地区露天焚烧秸秆、落叶等产生烟尘污染的物质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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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31号现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公布，自2016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二款：违反本法规定，在人口集中地区和其他依法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内，焚烧沥青、油毡、橡胶、塑料、皮革、垃圾以及其他产生有毒有害烟尘和恶臭气体的物质的，由县级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对单位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在人口集中地区焚烧沥青、油毡、橡胶、塑料、皮革、垃圾以及其他产生有毒有害烟尘和恶臭气体的物质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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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规】《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国务院101号令自1992年5月20日国务院第104次常务会议通过，1992年8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四条第四项：有下列行为之一者，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单位除责令其纠正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外，可以并处警告、罚款：（四）不按规定时间、地点、方式，倾倒垃圾、粪便的。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负责县市区本级对在人口集中地区焚烧沥青、油毡、橡胶、塑料、皮革、垃圾以及其他产生有毒有害烟尘和恶臭气体的物质的处罚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2.违法事实不清、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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